


生态型乡镇； 村包含建档立卡脱贫村、 老 区村、 少数民族村、 传

统侨村。

二、 项目补助标

(三) 产业发展项目。 包括原市级扶贫开发重点乡镇、 农业

生态型乡镇；村包含建档立卡脱贫村、 老区村、 少数民族村； 到

人到户产业发展项目含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户(低收入农户包

含2016年建档立卡“回头看” 以来的建档立卡脱贫户 (不含稳

定脱贫户 ) 、 监测帮扶对象 (脱贫不稳定户、 边缘易致贫户、 突

发性困难户、 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) 、 已认定乡村工匠

培育对象) 。

(四) 整村推进项目。 省派驻点村(雷峰镇李溪村、 上涌镇

门头村、 春美乡春美村、 龙浔镇英山村) ,市派驻点村 (大铭乡

大铭村、 水 口镇村场村、 三班镇三班村、 汤头乡福山村、 盖德镇

上地村、 国宝乡佛岭村、 龙门滩镇霞碧村) 。

准

(一) 乡镇、 村 项目原则上不超过新增项目投资的 60 %,

其中镇级项目原则上补助上限300万元、村级项目原则上补助上

限50万 元 。

(二)到人到户产 业发展项目按不超过新增项目投资的60%

予以补助， 原则上补助上 限5万 元， 到人到户产 业项目以乡镇为

单位进行申报补助。

(三) 省派驻点村每村扶持资金 40万元 (省级20万元、 市

级20万元), 市派驻点村每村扶持资金 20万元(市级20万元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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